


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储备库实行动态调整，入库平台在库时间不超过三年，

获省发展改革委认定后自动出库，三年后未获认定的不再进行管

理。各地主管部门要定期梳理摸排辖区内符合入库条件且有入库

培育意向的平台，按程序向我委提出 申请。我委将定期进行集中

审核评估，对符合要求的平台入库储备培育。今后省工程研究中

心推荐和申报将从储备库中择优挑选，未进入储备库的原则上不

得申报。

二、各地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储备平台的日常监管、跟踪

调度、协调推进，切实发挥属地监管责任，帮助推进储备平台建

设， 引导和支持依托单位加强储备平台研发条件建设和场地建

设，着力提升研发能力，加强创新资源集聚，深化产学研协同创

新和开放合作，增强储备平台创新成果供给。

三、各储备平台要坚持以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为目

标，聚焦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“卡脖子”技术问题，进一步调

整发展方向、凝练重点任务，推动产业创新效率提升、创新链产

业链深度融合。

附件： 工程研究中心储备库名单

苏州市发展和改革委

2023 年 12 月 6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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